
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薪給

支給標準表修正總說明 

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薪給支給標準表前於一百

年六月三十日以府授人給字第一○○○一二四六○二號函訂定。茲因

應行政院於一百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以院授人給字第一○七○○○

○○○一一號函，核定調增一百零七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並溯自同

年一月一日生效，及考量各機關學校聘用及約僱人員權益整體衡平，

爰將薪點折合率修正為每點以新臺幣一百二十四點七元支給，並將名

稱修正為「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聘用及約僱人員支給報酬標準

表」。 

 

 

 

 

 

 

 

 

 

 

 

 



 

 

 

 

 

 

 

 

 

 

 

 

 

 

 

 

 

 

 



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薪給

支給標準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前) 

人員類別 職等 薪點 折合金額(元) 

約
聘
人
員 

7等 7階 424 51,346 

7等 6階 408 49,408 

7等 5階 392 47,471 

7等 4階 376 45,533 

7等 3階 360 43,596 

7等 2階 344 41,658 

7等 1階 328 39,720 

6等 7階 376 45,533 

6等 6階 360 43,596 

6等 5階 344 41,658 

6等 4階 328 39,720 

6等 3階 312 37,783 

6等 2階 296 35,845 

6等 1階 280 33,908 

約
僱
人
員 

5等 280 33,908 

4等 250 30,275 

3等 220 26,642 

2等 190 23,009 

1等 160 19,376 

本表薪點折合率自民國 100年 7月 1日起為每點 121.1元。未達整數者，一律將

小數捨去。 

 

 

 

 

 

 

 

 

 



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薪給

支給標準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                                               

人員類別 等階/比照職等 報酬薪點 折合金額(元) 

聘
用
人
員 

7等 7階 424 52,872 

7等 6階 408 50,877 

7等 5階 392 48,882 

7等 4階 376 46,887 

7等 3階 360 44,892 

7等 2階 344 42,896 

7等 1階 328 40,901 

6等 7階 376 46,887 

6等 6階 360 44,892 

6等 5階 344 42,896 

6等 4階 328 40,901 

6等 3階 312 38,906 

6等 2階 296 36,911 

6等 1階 280 34,916 

約
僱
人
員 

5等 280 34,916 

4等 250 31,175 

3等 220 27,434 

2等 190 23,693 

1等 160 19,952 

本表依據行政院 107年 1 月 31日院授人給字第 10700000011號函修正酬金薪點

折合率，並自 107年 1 月 1日起生效，每點為新臺幣 124.7元。尾數不足 1元部

分，採無條件捨去。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聘用及約僱人員支

給報酬標準表 
                       中華民國100年6月30日府授人給字第1000124602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8年9月27日府授人給字第1080230693號函修正 

人員類別 等階/比照職等 報酬薪點 折合金額(元) 

聘
用
人
員 

7等 7階 424 52,872 

7等 6階 408 50,877 

7等 5階 392 48,882 

7等 4階 376 46,887 

7等 3階 360 44,892 

7等 2階 344 42,896 

7等 1階 328 40,901 

6等 7階 376 46,887 

6等 6階 360 44,892 

6等 5階 344 42,896 

6等 4階 328 40,901 

6等 3階 312 38,906 

6等 2階 296 36,911 

6等 1階 280 34,916 

約
僱
人
員 

5等 280 34,916 

4等 250 31,175 

3等 220 27,434 

2等 190 23,693 

1等 160 19,952 

本表依據行政院 107 年 1 月 31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700000011 號函修正酬金薪點

折合率，並自 107年 1 月 1日起生效，每點為新臺幣 124.7元。尾數不足 1元部

分，採無條件捨去。 

 


